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修正重點說明

主講人：教育部會計處審核及帳務科－郭憲宇科長



修正理由

強化管理
加強控管補助及委
辦案件核結情形。

簡化行政流程
提升行政效率，降低遵法成
本。

法規鬆綁
配合國家發展委員
會「啟動法規鬆綁」
計畫。

環境變遷
前次修正為102年8
月2日，距今近5年。

回復外界聲浪
為回應各大專校院及民間團
體的需求，落實標準一致及
經費報支簡化原則. 

實際作業需求
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標

準調整。
相關法令修正。



減少重複
規範項目

簡化行政
流程

鬆綁經費
編列基準

強化管理
機制

放寬適用
對象

修正重點



以政府採購法辦理者，其經費之核撥結報應依契
約約定，爰本要點排除其適用。
.
出席費、稿費、講座鐘點費、裁判費、國內旅費
等行政院對於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已有規定部
分，經費編列應依其規定辦理，爰不重複規範。

減少重複規範項目



出席費

修正前
依本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出席費之支給，以每人次1,000元至2,000
元為編列基準。

修正後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
要點，出席費之支給，以每次會議新臺幣
2,500元為上限，由各機關學校視會議諮
詢性質及業務繁簡程度支給。

減少重複規範項目



稿費 修正前 修正後

減少重複規範項目



講座鐘點費

修正前

修正後

依本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每節以1,600元為上限。
 外聘-與主辦機關(構)有隸屬關係之機關(構)

學校人員-每節以1,200元為上限。
 內聘-每節以800元為上限。

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每節以2,000元為上限。
 外聘-與主辦機關(構)有隸屬關係之機關(構)

學校人員-每節以1,500元為上限。
 內聘-每節以1,000元為上限。

減少重複規範項目



短程車資

修正前

修正後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因業務需要，經
機關核准者，得報支搭乘計程車之費用。

依本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短程車資編列基準為單趟上限250元。

減少重複規範項目



問題探討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之委辦案件，
是否需辦理核結？

依政府採購法完成採購程序者，應依契約
約定方式辦理驗收付款；因雙方權利義務
皆已於契約約定，爰本要點排除其適用，
故免辦理核結。

減少重複規範項目



問題探討
委辦案件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最後由學校得標，其結餘款是
否需繳回？
依政府採購法完成採購程序者，其結算方
式業於契約書內妥為規定，爰請依契約書
規定辦理。

減少重複規範項目



統塊式經費(Block Funding)

委辦案件經費申請表執行單位免於核章

採購清冊免於逐次編製
統一申請表件

原始憑證採就地保管

簡
化
行
政
流
程

增
進
行
政
效
率

簡化行政流程



統塊式經費

修正前

訂有會計制度與內部控制制度之機關、公
私立學校、行政法人及特種基金，其補助
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僅需列示一級用途別
科目金額，並於說明欄敘明經費支用規畫。

修正後

執行單位擬訂之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除須依一級用途別分類外，尚須列示各經
費支用細項科目金額， 如出席費、稿費等
等。

簡化行政流程



範例: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USR)經費申請表

為提升經費使用彈性，參酌
本部重大計畫(如:邁向頂尖大
學計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經費核給方式，放寬訂定會
計制度與內部控制制度之機
關、公私立學校、行政法人
及特種基金之經費核給方式。

一級用途別
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僅
需列示一級用途別科目金額
，免於列示細項經費明細。

經費支用規畫
說明欄敘明經費支用規畫，
免於列示細項經費計算算式。

增加使用彈性
執行單位可以依照自己的計
畫，更彈性的運用相關經費。

簡化行政流程

統塊式經費



力行減章

修正前

委辦案件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執行單位免
於核章。

修正後

委辦案件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如未經承
辦單位、主(會)計單位及首長或團體負責人
簽章者，本部得不予受理。

簡化行政流程



採購清冊免於逐次編製

修正前

委辦協議書內應約定執行單位為財產代管單位，
應於辦理計畫結報時，編製採購清冊詳列財產
明細，送本部辦理財產產籍登記。倘屬跨年度
計畫，則於每季結束前結算財產明細，編製採
購清冊，送本部辦理財產產籍登記，最後一年
則依結報期程辦理。

修正後

委辦契約內應約定受委辦單位為財產代管
單位，並於設備採購完竣後，編製採購清
冊詳列財產明細，送本部辦理財產產籍登
記。

簡化行政流程



統一申請表件

修正前

修正後

計畫經費之變更，應視不同狀況檢附「教
育部補助（委辦）計畫經常門經費流用至
資本門報告表」、「教育部補助（委辦）
計畫經費流用申請表」、「教育部補助
（委辦）計畫經費調整對照表」、「變更
後經費申請表」。

計畫經費之變更，皆檢附「教育部補(捐)助
（委辦）計畫經費調整對照表」及「變更
後經費申請表」。

簡化行政流程



原始憑證採就地保管

修正前

接受本部補(捐)助及委辦之機關、公私立學校
及特種基金、行政法人，考量其均有會計人員
辦理內部審核，且業已訂定會計制度與內部控
制制度，為簡化行政作業，原始憑證採就地審
計辦理，由執行單位依規定妥適保管。另經本
部評估內部控制制度健全之民間團體，原始憑
證亦可採就地審計辦理。

修正後

除經本部報經審計部同意，原始憑證得留
存受補助單位者，原始憑證應予送回本部 。

簡化行政流程



跨年度計畫，應於每季結束前結算財產
明細，爰本案如有購置財產，應於當年
度9月底、12月底及隔年度結報時，分
別編製採購清冊，送本部辦理財產產籍
登記。

委辦案件計畫期程為當年度7
月1日至隔年6月30日，請問
應於何時編製採購清冊送教育
部辦理產籍登記?

問題探討

簡化行政流程



刪除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

調升臨時工作人員薪資
提高主持費及引言費上限

刪除資料檢索費上限

修改前修改前

• 比照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
考表。

修改後修改後

• 由執行單位考量工作內容
及能力等條件，參照執行
單位專任行政助理工作酬
金標準核實支給。

修改前修改前

• 現行勞動基準法所訂每人
每小時最低基本工資。

修改後修改後

• 以現行勞動基準法所訂每
人每小時最低基本工資1.2
倍為支給上限。

修改前修改前

• 與資料蒐集費合計上限不
得逾3萬元。

修改後修改後

• 核實編列資料檢索費。

修改前

• 每人次1,000元至2,000元

修改後

• 每人次1,000元至2,500元

鬆綁經費編列基準



增列本部應予收回
經費之態樣
支用經費發現有未依補(捐)助或
委辦用途支用、虛報浮報情事、
違反法令等相關規定、或不符合
協議書約定者，本部除得要求繳
回全部或部分之補(捐)助或委辦
款外，並得視情節輕重予以停止
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控管結報情形
未依限結報且未依限申請展延者，
本部得於完成計畫結報前不再撥
付該計畫主持人之新計畫款項，
並得逕予註銷該筆補(捐)助或委
辦經費及收回已撥付經費。

強化管理機制



放寬高中職
專任行政助理
兼任規定

放寬適用對象

大專校院及高中職之專
任行政助理除所擔任之
計畫外，得再兼任本部
或其他機關二項以內計
畫之助理或臨時工，所
支領兼任報酬以每月總

額1萬元為限。



修正後
人事費除未依學經歷(職級)或期程
聘用人員，致剩餘款不得流用外，
得於流用未超過20%範圍內，循其
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 

修正後

如有延長工作時間，得由
執行單位年度經費核實支
付加班費。

修正後

應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與計
畫專任助理妥為協調安排並落實
休假制度，不宜於編列計畫預算
時，即預設將發生特別休假未休
畢之情形而編列是項工資。

修正前

各計畫一級用途別項目流
入未超過20%，流出未超
過30%者，得循其內部行
政程序自行辦理。

修正前

但有延長工作時間者，得
由本機關年度經費核實支
領加班費。

修正前

未有相關規定。

其他修正事項

流用規定

加班費

特別休假未休畢之工資費用

加班費

流用規定

特別休假
未休畢之
工資費用



修正後
內部場地使用費。但因特
殊需要，經本部同意者，
不在此限。

修正後

修正前

內部場地使用費。但內部
場地有對外收費，且供辦
理計畫使用者，不在此限。

修正前

計畫執行結果如有結餘，
以納入基金方式處理為原
則。

其他修正事項

內部場地使用費

結餘款管理方式

特別休假未休畢之工資費用

計畫執行結果如有結以納
入基金方式處理為原則，
並由基金統籌運用。



感謝您的聆聽

THANKS FOR YOUR COMING


